
 

 

2020-2021 年度全澳大學生游泳錦標賽 

比賽章程 

 

1.  比賽 

1.1     比賽日期：2021年 01月 23 日及 01月 30日 

1.2     比賽地點：澳門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- 游泳館 

1.3  游泳比賽以下列的男、女子項目為基礎，包括以下項目： 

  男子、女子： 

- 50及 100 公尺自由泳、蛙泳、仰泳及蝶泳； 

- 200 公尺個人混合泳； 

- 4 x 50 公尺自由泳接力； 

- 4 x 50 公尺混合泳接力； 

  男、女混合接力： 

  -  4 x 50 公尺自由泳接力； 

  -  4 x 50 公尺混合泳接力。 

 1.4 比賽規則︰按國際游泳聯會公佈之游泳規則(2017 - 2021)施行 

1.5     比賽制度︰採用分組決賽制 

 1.6 參賽者需承擔一切參與是次賽事之危險及受傷，並同意在情況需要 

  時，接受適當之醫護治療，亦可因此退出比賽。 

 1.7  個人項目最少 3 人參加、接力項目最少 2 隊參加，少於上述人數

則取消。 

2.  報名 

 2.1 凡於 2020-2021 年度就讀澳門大專院校之學生或在 2020 年已取得 

  學位之學生亦可參加，並持有有效之證明文件，每位運動員最多只 

  可參加四個個人項目、二個接力項目及一個男、女混合接力項目。 

 2.2    每項接力賽報名人數最多為 5 人，男、女混合接力項目最多 6人

(3 男 3女)。 

 2.3 報名費每項 30 元。 

 2.4 填寫或以電腦打印報名表內的所有資料，由學校負責人簽署和蓋 

  章，請於星期一至五上午十時至一時、下午三時至六時送至本會， 

  公眾假期除外 (地址：澳門宋玉生廣場獲多利中心 15 樓 T座) 

  報名表可先以電郵方式寄至 adum.reg@gmail.com 



 

 

 2.5 提交參賽運動員的體檢合格證明或填寫個人健康聲明書。 

 2.6 未經校方確認的表格需提交澳門居民身份證及學生證副本。 

 2.7 截止報名時間為 2020年 12 月 18日下午 5時。 

 2.8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所有參賽者需在各自第一場比賽前把比賽當

天有效的核酸檢測證明電郵至 adum.reg@gmail.com，方可進行比

賽。(即於 23日前遞交 23 日當天有效證明便可進行兩天的比賽。) 

 

3.  獎勵 

 3.1 個人項目獎前三名，各得獎牌一面。 

 3.2 接力項目獎前三名，各得獎牌四面。 

4.  紀錄 

  澳門大學生運動會每項比賽的最好成績，每年將編制一份成績表。 

5.  缺席 

  缺席作棄權處理。 

6.  查詢：電郵： adum.macao@gmail.com 

 

7.  補充事項 

 

  本規章未有規定之處，一切由本會理事會決議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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